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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一：明訂及公告明確的支持哺餵母乳政策 



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二：提供照護母嬰相關工作人員教育訓練 



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三：提供孕婦哺餵母乳之相關衛教與指導 



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四：幫助產婦產後儘早開始哺餵母乳 



 陰道生產之產婦：
於產後半小時內，
就能有20分鐘以上
之皮膚接觸 

措施四  

 剖腹生產之產婦，於手術中或手術完
成清醒後半小時內，就能與自己的嬰
兒，有10分鐘以上之皮膚接觸，並且
在想吃奶時協助。 

產後立即皮膚接觸 



 產婦若使用鎮靜劑、麻醉藥、止痛劑等，應有醫療上可接受的
理由；或使用退奶藥，應有醫療上可接受的理由或產婦及家屬
在充分被告知後仍堅持要求。 

 若有使用上述藥物，則需於病歷上有對哺乳安全及哺乳相關協
助之記載。 

措施四  



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五：提供母親哺餵母乳及維持奶水分泌等
相關指導及協助 



 產婦表示，在產後6小時內有醫護人員提供進一步哺乳之協助
（哺餵母乳姿勢、維持泌乳、嬰兒含住乳房技巧），給予指導，
且告知她們可以在何處得到協助，並於護理紀錄呈現 

措施五  

 哺乳產婦會正確示範餵奶姿勢、嬰兒含住乳房的方法(含躺餵) 

 

 產科病房工作人員會教導且示範正確之餵奶姿勢、嬰兒含住乳
房的方法及以手擠奶的技巧及時機，以及說明脹奶及乳房腫脹
處理。   

 在新生兒加護病房或中重度病房有提供母乳保存之設備及母乳
哺餵之指導。  



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六：除有醫療上的需求之外，不得提供哺
餵母乳的嬰兒母乳以外的食物或飲料給嬰兒 



 哺餵母乳的嬰兒，不提供母乳以外的食物或飲料；有接受其他食物或飲料，
係因醫療理由，或因產婦及家屬之意願。 

 因醫療需求或孕婦及其家屬意願，採非純母乳哺育之產婦，應個別餵食方
面之指導、諮詢及協助。 

 醫療院所不得以贊助、試用或免費等方法，取得母乳代用品。 

措施六  

配方奶請購證明 



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七：實施親子同室 



………………………………….  當日訪問之產婦，在產前及住院時被醫療院所主動告知有提供親子同室並
提供國民健康署之親子同室衛教資訊共享決策素材及相關注意事項。 

措施七  



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八：鼓勵依嬰兒的需求哺餵母乳  



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九：不得提供嬰兒人工奶嘴餵食或安撫奶嘴 



本院母嬰親善十大措施推動內容 

措施十：鼓勵院所內成立母乳哺餵支持團體，並
建立轉介系統 



107年10+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
加分項目 

一、親子同室率：24小時親子同室率≧10% 



107年10+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
加分項目 

二、提供嬰幼兒事故傷害防制及相關照護之衛教 



107年10+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
加分項目 

三、鼓勵親子共讀，以強化嬰幼兒語言及認知發展 



母嬰親善服務   團隊合作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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